现场踏勘管理要求

本转让方为保障各意向受让方顺利有序的开展现场踏勘，同时维护转让方现场施工的正常秩序，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的踏勘对象为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十堰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下称“联交所”）公开挂牌转让的DT14S业务调整涉及的17项设备（下称“标的资产”）。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踏勘期为标的资产在联交所挂牌披露期间。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现场踏勘，是指意向受让方在踏勘期内提出现场踏勘申请，经转让方许可后，对标的资产现状进行勘查确认的活动。
第四条 联交所负责受理意向受让方在踏勘期内的踏勘申请。
第五条 意向受让方在标的资产挂牌期内向联交所递交受让申请前，必须对标的资产进行现场踏勘。
第六条 意向受让方在踏勘期内提出的踏勘申请，经转让方许可后，须在转让方安排的时间内到标的资产现场进行踏勘活动。踏勘完毕后，经转让方和意向受让方加盖公章的《现场踏勘确认书》作为意向受让方向联交所提交受让申请的必备材料。
第七条 意向受让方须按照以下要求，办理现场踏勘申请：
1、意向受让方须通过踏勘联系人（联系人：兰兴义，电话：13972467592）提出踏勘申请。
2、意向受让方如为公司法人，提出踏勘申请及现场踏勘时，需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果不是法人，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及查验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3、意向受让方申请踏勘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
第八条 意向受让方的踏勘申请经转让方许可后，现场踏勘时须服从转让方现场人员的指挥与安排，严格遵守以下现场踏勘纪律：
1、所有现场踏勘人员必须佩戴防护口罩、安全帽或其它防护措施方可进入现场，并遵守当地及转让方的疫情防控和施工安全规章制度等要求。
2、意向受让方不得以踏勘为名，要求拆解或破坏设备、建/构筑物形态，更不得夹带任何现场物资出场。
3、意向受让方踏勘时禁止脱离现场指导人员视线范围，私自进入其它场所或空间，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4、意向受让方现场踏勘时禁止与转让方其他人员发生任何矛盾和纠纷，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5、意向受让方现场踏勘时严禁抽烟，也不得酒后进入现场踏勘。 
6、意向受让方现场踏勘时，若有拍摄需求，必须经转让方同意。未经批准私自拍摄的，转让方有权要求其删除拍摄内容。
第九条 意向受让方现场踏勘完毕后，对现场踏勘了解的情况负有保密义务。意向受让方未全面履行保密义务，给转让方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转让方有权主张向其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条 因现场踏勘产生的费用由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
第十一条 意向受让方一经签署《现场踏勘确认书》，即视为对标的资产现状已进行充分了解和确认，完全认可并接受标的资产的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2021年  月  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是      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身份证号                  ，作为我公司的授权代表，参加DT14S业务调整涉及的17项设备现场踏勘活动，委托期限自2021年   月   日起至2021年   月   日止。
在此授权范围和期限内，授权代表签署的《现场踏勘确认书》，我公司均予以认可。


                          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1年   月   日

附件2：
现场踏勘确认书

本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于2021年   月   日，对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挂牌转让的DT14S业务调整涉及的17项设备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
[bookmark: _Hlk55224296][bookmark: _GoBack]本公司对转让方挂牌转让的标的资产现状已进行充分了解和确认，完全认可并接受标的资产的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

意向受让方(盖章)：                    转让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
1、《现场踏勘确认书》一式两份，意向受让方携带盖章原件赴现场踏勘，踏勘后转让方盖章确认。
2、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让申请时须向交易所提交一份《现场踏勘确认书》作为报名必备材料。
